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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69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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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

债券代码：

113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8,000万元到32,000万元，同比减少69.46%到7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减少

29,500万元到32,000万元，同比减少78.19%到84.8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8,000万元到32,000万元，同比减少69.46%到79.38%。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公司业绩预计减少29,500万元到32,000万元，同比减少

78.19%到84.8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312.5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37,726.97万元

（二）每股收益：0.72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 2019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呈现负增长，

受汽车市场整体下行的影响，公司业绩下滑。

2.�公司可转换债券利息等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导致公司业绩同比大幅下降。

3.�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大幅增加，公司业绩同比下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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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60亿元的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自公司董

事会决议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

1月11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

公司因新增购买理财产品需要，已开立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用于闲置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用途，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珠海路支行

账户名称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账号 221000650013000124981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相关规定，公司开

立的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理财

购买计划时，存放于该账户的理财本金及累积的理财收益在返回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公司将及时

对该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注销。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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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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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获得专利证书基本情况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锋龙股份” ）及控股子公司浙江昊龙电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昊龙电气” ）、控股子公司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商精机” ）于

2019年度取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共计34项专利证书，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申请日 证书号 专利类别 专利权人

1

一种模拟与数字互补控制的

汽油机点火方法及装置

ZL201610743031.5 2019.02.22 2016.08.29 第3266227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2

Device� Having�

Communication�With�Small�

Gasoline�Engine�Igniter

US10316815B2 2019.06.11 2016.11.21 / 美国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3

一种小型汽油机的高精度点

火系统

ZL201711086740.1 2019.10.22 2017.11.07 第3567094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4

一种用于小型汽油机的点火

角度测量系统

ZL201711068436.4 2019.12.06 2017.11.03 第3622036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5

一种铝制阀体的四轴加工工

艺

ZL201710953617.9 2019.04.23 2017.10.13 第3346701号 发明专利 昊龙电气

6 一种阀类工件的生产方法 ZL201710955147.X 2019.10.11 2017.10.13 第3551417号 发明专利 昊龙电气

7

一种制动系统零件的生产工

艺

ZL201710955140.8 2019.12.06 2017.10.13 第3622387号 发明专利 昊龙电气

8 飞轮浇铸模具 ZL201821138512.4 2019.04.23 2018.07.18 第8767852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9

一种点火高效的双磁极磁飞

轮

ZL201821158409.6 2019.04.23 2018.07.18 第8768835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0

一种具有充电功能的电感式

点火器

ZL201821476364.7 2019.04.23 2018.09.10 第8755208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1

一种可控硅保护和触发供电

电路

ZL201520324084.4 2015.09.16 2015.05.18 第4622362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2

一种第四象限可控硅半控整

流电路

ZL201520320030.0 2015.09.16 2015.05.18 第4622357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3

一种逆变发电机可控硅驱动

自举供电电路

ZL201520322321.3 2015.09.16 2015.05.18 第4622177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4

一种共阳极可控硅半控整流

电路

ZL201520322462.5 2015.09.16 2015.05.18 第4623745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5

一种用于IGBT并联均流电路

的滤波电感

ZL201720088706.7 2017.10.03 2017.01.20 第6517150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6 一种双压逆变发电机电路 ZL201720076738.5 2017.10.13 2017.01.20 第6530172号 实用新型专利 锋龙股份

17 罩体调温器结构角 ZL201822205163.X 2019.10.11 2018.12.26 第9470538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18 一种新型模具销子装配结构 ZL201822219707.8 2019.10.11 2018.12.27 第9459230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19 一种汽车配件用模具 ZL201822219702.5 2019.10.11 2018.12.27 第9459064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0 一种新型螺纹结构 ZL201822219709.7 2019.10.11 2018.12.27 第9466380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1

一种铝压铸件大平面气孔改

善新结构

ZL201822219714.8 2019.10.11 2018.12.27 第9461647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2 一种机械加工系统 ZL201822273866.6 2019.10.11 2018.12.30 第9470776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3 罩体调温器结构 ZL201822205157.4 2019.11.15 2018.12.26 第9618678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4 一种新颖机加工用夹具 ZL201822204349.3 2019.11.15 2018.12.26 第9626269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5 一种新颖阀体结构 ZL201822204357.8 2019.12.06 2018.12.26 第9718558号 实用新型专利 昊龙电气

26 一种泵轴研磨装置 ZL201821510796.5 2019.04.12 2018.09.17 第8716845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27 一种挖掘机专用液压阀 ZL201821563272.2 2019.04.19 2018.09.25 第8742667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28 一种高承载齿轮式泵马达 ZL201821534942.8 2019.04.19 2018.09.20 第8749217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29 一种螺纹插装式差动溢流阀 ZL201821554686.9 2019.04.19 2018.09.25 第8749952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30 一种叠加式液压阀 ZL201821554687.3 2019.04.19 2018.09.25 第8749953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31 一种螺纹插装直动溢流阀 ZL201821534875.X 2019.05.07 2018.09.20 第8811204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32 一种高压先导式插装阀 ZL201821534943.2 2019.05.07 2018.09.20 第8814605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33

阀体和阀芯高精度一体化加

工装置

ZL201821547810.9 2019.06.07 2018.09.21 第8927263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34 一种机器人专用液压控制阀 ZL201821510731.0 2019.07.23 2018.09.17 第9120652号 实用新型专利 杜商精机

注：第11项至第16项系2019年度锋龙股份从他处受让取得的专利，其余专利均为原始取得。

发明专利（含美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20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期

限为10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利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有利于推动公司持续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935

证券简称：天奥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07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4日披露《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郑兴世、黄浩、

叶静、李河川、尹湘艳、陈静、陈斌、刘类骥、邹涌泉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已过半，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人员出具的《减持股份进展

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减持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数量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郑兴世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9.03 235,600 0.15%

黄浩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9.44 24,300 0.02%

叶静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9.20 49,500 0.03%

李河川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8.21 274,000 0.17%

尹湘艳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9.53 31,000 0.02%

陈静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 ——— ———

陈斌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9.99 1,000 0.00%

刘类骥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 ——— ———

邹涌泉 集中竞价 2019.10.22—2020.1.21 29.32 90,000 0.06%

注：本次减持的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郑兴世

合计持有股份 1,908,821 1.19% 1,673,221 1.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7,205 0.3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31,616 0.89% 1,673,221 1.05%

黄浩

合计持有股份 1,188,680 0.74% 1,164,380 0.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170 0.19% 285,845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1,510 0.56% 878,535 0.55%

叶静

合计持有股份 396,226 0.25% 346,726 0.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9,057 0.06% 81,807 0.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7,169 0.19% 264,919 0.17%

李河川

合计持有股份 1,783,019 1.11% 1,509,019 0.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5,755 0.2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37,264 0.84% 1,509,019 0.94%

尹湘艳

合计持有股份 1,584,906 0.99% 1,553,906 0.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6,227 0.25% 365,227 0.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8,679 0.74% 1,188,679 0.74%

陈静

合计持有股份 1,584,906 0.99% 1,584,906 0.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6,227 0.25% 396,227 0.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8,679 0.74% 1,188,679 0.74%

陈斌

合计持有股份 1,584,906 0.99% 1,583,906 0.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6,227 0.25% 395,977 0.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8,679 0.74% 1,187,929 0.74%

刘类骥

合计持有股份 1,584,906 0.99% 1,584,906 0.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6,227 0.25% 396,227 0.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8,679 0.74% 1,188,679 0.74%

邹涌泉

合计持有股份 1,188,679 0.74% 1,098,679 0.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170 0.19% 252,170 0.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1,509 0.56% 846,509 0.53%

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情况，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限

售股变动系2020年高管锁定股按75%重新计算所致。 郑兴世先生、李河川先生于2020年1月6日申报离

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离职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已按照规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未违反相关承诺。

3、本次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郑兴世、黄浩、叶静、李河川、尹湘艳、陈静、陈斌、刘类骥、邹涌泉出具的《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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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财务总监余娟在人民币9000万元额度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相关

事宜的议案》， 授权财务总监余娟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滚动购买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由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调整至9000万元（含保本与非保本理财产品），即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余额合计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 （含本数），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法律文件，具体投资

活动由公司财务总监余娟负责组织实施。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本事

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从而获得投资收益。

2、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额度9000万元（含本数），在上述额度和

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品种

投资的品种为银行理财产品（含保本与非保本理财产品）。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

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选择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好，投资回报相对较好的理财产品。

4、授权期限

授权期限为2020年1月20日起至2021年1月19日止。

5、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法律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总监余娟负责组织实施。

6、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由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理财产品存在一定的利率风险；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3）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相关政策的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预期收益或者理财本金安全，因

此投资存在政策风险；

（4）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公司财务部门相关

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理财产品

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3）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运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

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型投资产品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

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四、 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财务总监余娟在人民币9000万元额度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上网公告附件

无

●报备文件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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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经公司与有关各方测算，本

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

10月25日、2019年11月23日、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2月24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新通联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资产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26）、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7）、《上海新通联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38）、《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43）。

2019年11月26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标的股权冻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3014号）（公告编号： 临2019-040）；2019年12月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标的股权冻结事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41）。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湖州衍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标的公司51%

股权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孟宪坤先生与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因订金返还及违约金赔偿事

项发生的纠纷尚未解决。 孟宪坤先生正在积极沟通，将通过协商、仲裁等方式尽快解决上述争议，确保本

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清晰。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等

各项工作。 待前述股权冻结事项解决以及本次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等各项工作完成后，交易

各方将尽快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特别提示

1、2019年11月22日晚， 公司获悉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湖州衍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持有的标的公司51%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通过多方沟通，并收到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宪坤书

面《告知函》，孟宪坤告知：“1、本人控制的华坤道威81%的股权冻结系本人个人与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知科技” ）就前次数知科技拟收购华坤道威100%股权事宜、数知科技支付了本人

6,000万元订金后单方面终止合同以及对返还订金及赔偿违约金事宜未达成一致所致，华坤道威目前经

营状况未受任何影响。 2、本人将尽快通过协商、仲裁等方式积极解决上述争议，确保湖州衍庆、湖州总有

梦想、杭州南孟所持有的华坤道威股权清晰，并继续推动与新通联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

将密切关注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问题，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鉴于上述特别事项尚待解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相关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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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135.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对公司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事项具体

内容详见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

2019-02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28）等相关公告。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1月21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2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91%，购买的最高价为110.88元/股，最低价

为109.65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31,739,996.15元。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资金来源等均

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回购公司股份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实施过程符合《回购细则》中关于敏感期、 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1月21日）前五个交易日（即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

1月20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2,978,248股。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88,000股，

即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的25%，即5,744,562股。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且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

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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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购买资产发行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

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定向可转债发行及相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2019年11月8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的本公司经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概览

根据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京电子” 、“公司” 、“上市公司” 或 “发行

人”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公司拟向本次重组交易

对方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定向可转债中文简称 中京定转

定向可转债代码 124004

定向可转债发行总量 270,000张

定向可转债登记完成日 2020年1月20日

定向可转债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定向可转债存续起止日期 2020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19日

定向可转债转股起止日期 2021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19日

定向可转债付息日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

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对所持定向可转债自

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交易全部交易对方承诺在本次交易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债及

该等可转债转股取得的普通股（包括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而新增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完成之日（即2020年1月20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亦不得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在

12个月限制期届满后，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1、第一次解锁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12个月，且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19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 《审计报

告》，在前述经审计的标的公司2019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下，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

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次收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

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公司（或其下属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2、第二次解锁剩余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24个月，且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20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

告》，在前述经审计的标的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下，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

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次收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

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公司（或其下属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绪言

（一）编制本公告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

本公告的编制依据为《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办理指南（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核准的部门和文号、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149号” 文核准，核准公司向胡可发行38,

58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新迪公司发行29,42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张宣东发行27,072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向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烁科技” ）发行22,633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中山市立顺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立顺” ）发行20,37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APPLE� BASE� LIMITED

（以下简称“APPLE” ）发行20,37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何波发行20,007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徐景

浩发行20,007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向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兴

和” ）发行13,442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元盛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盛科技” ）发行13,

258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上海金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嵛” ）发行9,579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向林艺明发行8,623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北京正达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达联合” ）发

行8,526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富歌发行6,008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株式会社富国东海（以下简称“富

国东海” ）发行5,657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雷为农发行4,525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韩於羹发行1,92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本公告与经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所刊载内容的关系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本次重组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拟向胡可、张宣东、何波、徐景浩、林艺明、富歌、雷为农、韩於羹等8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珠海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亿盛” ）45.00%

股权；拟向新迪公司、华烁科技、中山立顺、APPLE、嘉兴兴和、元盛科技、上海金嵛、正达联合、富国东海

等9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元盛电子” ）23.88%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4,000万元。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27,000万元，其中以发行可转债的

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10%，即2,700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78.89%，即21,300万元；以

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11.11%，即3,000万元。

公司向珠海亿盛8名股东分别支付对价的金额及具体方式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

方

股权比

例

总对价

（元）

现金支付

非现金支付

发行股份 发行可转债

金额

（元）

占比

金额

（元）

数量

（股）

占比

金额

（元）

数量

（张）

按初始转股价

转股数量

（股）

占比

胡可

13.70

%

38,580,

425

4,286,

657

30.44%

30,435,

668

3,052,

725

30.44%

3,858,

100

38,581 386,970 30.44%

张宣东 9.61%

27,072,

205

3,008,

039

21.36%

21,356,

966

2,142,

123

21.36%

2,707,

200

27,072 271,534 21.36%

何波 7.10%

20,007,

291

2,223,

064

15.79%

15,783,

527

1,583,

102

15.79%

2,000,

700

20,007 200,672 15.79%

徐景浩 7.10%

20,007,

291

2,223,

064

15.79%

15,783,

527

1,583,

102

15.79%

2,000,

700

20,007 200,672 15.79%

林艺明 3.06% 8,623,046 958,125 6.80%

6,802,

621

682,309 6.80% 862,300 8,623 86,489 6.80%

富歌 2.13% 6,007,596 667,467 4.74%

4,739,

329

475,359 4.74% 600,800 6,008 60,260 4.74%

雷为农 1.61% 4,524,700 502,711 3.57%

3,569,

489

358,023 3.57% 452,500 4,525 45,386 3.57%

韩於羹 0.68% 1,919,976 213,324 1.51%

1,514,

652

151,921 1.51% 192,000 1,920 19,257 1.51%

合计

45.00

%

126,742,

530

14,082,

450

100.00

%

99,985,

780

10,028,

664

100.00

%

12,674,

300

126,743 1,271,240

100.00

%

公司向元盛电子9名股东分别支付对价的金额及具体方式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

方

股权比

例

总对价

（元）

现金支付

非现金支付

发行股份 发行可转债

金额

（元）

占比 金额（元）

数量

（股）

占比

金额

（元）

数量

（张）

按初始转股

价

转股数量

（股）

占比

新迪公

司

4.90%

29,419,

630

3,268,

806

20.54%

23,208,

824

2,327,

866

20.54%

2,942,

000

29,420 295,085 20.54%

华烁科

技

3.77%

22,633,

144

2,514,

810

15.80%

17,855,

034

1,790,

876

15.80%

2,263,

300

22,633 227,011 15.80%

中山立

顺

3.40%

20,370,

982

2,263,

438

14.22%

16,070,

444

1,611,

880

14.22%

2,037,

100

20,371 204,322 14.22%

AP-

PLE

3.40%

20,370,

982

2,263,

438

14.22%

16,070,

444

1,611,

880

14.22%

2,037,

100

20,371 204,322 14.22%

嘉兴兴

和

2.24%

13,442,

390

1,493,

639

9.38%

10,604,

551

1,063,

646

9.38%

1,344,

200

13,442 134,824 9.38%

元盛科

技

2.21%

13,258,

037

1,473,

119

9.25%

10,459,

118

1,049,

059

9.25%

1,325,

800

13,258 132,978 9.25%

上海金

嵛

1.60% 9,578,663

1,064,

261

6.69% 7,556,502 757,924 6.69% 957,900 9,579 96,078 6.69%

正达联

合

1.42% 8,526,316 947,396 5.95% 6,726,320 674,656 5.95% 852,600 8,526 85,516 5.95%

富国东

海

0.94% 5,657,326 628,625 3.95%

4,463,

001

447,643 3.95% 565,700 5,657 56,740 3.95%

合计 23.88%

143,257,

470

15,917,

533

100.00

%

113,014,

237

11,335,

430

100.00

%

14,325,

700

143,257 1,436,876

100.00

%

（二）实施情况

1、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1月20日核发的《备案登记通知书》（珠备通外字[2019]第

zh19111500079号）、 珠海市香洲区商务局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

（粤珠香外资备201901361号）以及元盛电子出具的《股东名册》，新迪公司等9名交易对方将其所持有

元盛电子23.88%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中京电子名下。

根据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横琴新

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038020号）及标的公司珠海亿盛换发的《营业执照》，胡可等8名交易对方将

其所持有珠海亿盛45%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中京电子名下。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中京电子直接及间接控制的珠海亿盛和元盛电子的股权比例均达到100%。

2、验资情况

2019年11月22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2-28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19年11月21日止，中京电子已经取得珠海亿盛45%股权和元盛电子23.88%股权，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3、本次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6日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

请材料，并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20年1月21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本次购买资产之新增可转债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0年1月20日完成本次购买资产之新增可转债

的登记托管手续，本次新增可转债的发行对象正式列入中京电子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

（三）重组业绩承诺情况及承诺与定向可转债解除限售之间的具体关系

1、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约定，相关业绩承诺和补偿条款情况如下：

承诺方 被承诺方 业绩承诺 补偿条款

元盛电子相

关股东

中京电子

2019年度至2020年度， 元盛电子净

利润不为负数

元盛电子相关股东按照元盛电子在承诺期内的实际亏损金额×

23.88%对中京电子或元盛电子进行补偿

珠海亿盛相

关股东

中京电子

2019年度至2020年度， 珠海亿盛合

并报表净利润及元盛电子净利润均

不为负数

珠海亿盛相关股东按照珠海亿盛或元盛电子合并报表中在承诺期内

的实际亏损金额 （取亏损金额绝对值孰高者， 并按照实际亏损金

额×21.123%折算）对中京电子、元盛电子或珠海亿盛（视情况而

定）进行补偿

同时，结合前次收购重组协议约定的尚未履行完毕的业绩补偿义务，本次收购完成后元盛电子相关

股东合计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为元盛电子2019年度、2020年度实际亏损金额的53.06%， 珠海亿盛相关

股东合计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为珠海亿盛或元盛电子2019年度、2020年度实际亏损金额孰高者的

46.94%。

鉴于珠海亿盛除持有元盛电子46.94%股权外无其他经营业务、本次收购最终标的公司为元盛电子，

因此， 本次收购完成后交易对方合计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覆盖元盛电子2019年度、2020年度实际亏损

金额的100%，即本次交易业绩承诺设置为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两年不亏损。

2、承诺与定向可转债解除限售之间的具体关系

本次交易全部交易对方承诺在本次交易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债及该等可

转债转股取得的普通股（包括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而新增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亦不得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在12个月限制期届满后，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1、第一次解锁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12个月，且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19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在前述经审计的标的

公司2019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下， 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次收

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公司

（或其下属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2、第二次解锁剩余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24个月，且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20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在前述经审计的

标的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下， 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

次收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四、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核准情况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5月22日，中京电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同日，中京电子与

交易对方签署重组协议。

2019年6月20日，中京电子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2、标的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元盛电子股东大会及珠海亿盛股东会已于2019年5月20日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此次交易的非自然人交易对方新迪公司、中山立顺、Apple� Base� Limited、嘉兴兴和、元盛科技、上

海金嵛、正达联合、富国东海已通过其有关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交易对方华烁科技已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4、证监会审批程序

2019年9月19日，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9年11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胡可等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9号）。

5、其他审批程序

2019年11月14日，标的公司元盛电子已按照《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

规定，履行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的相关手续。

（二）证券类型

公司以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

为公司A股股票的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张数

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数量为270,000张。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可转债发行方式为定向发行。

（五）定向可转债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按照面值发行

（六）发行结果

2020年1月20日（即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发行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

成本次定向发行可转债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发行对象已正式列入中京电子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名册。

（七）存续期起止日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年，即2020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19日。

（八）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票面利率0.01%/年，付息方式为债券到期后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持有人所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应

由债券持有人承担。

（九）限售期起止日

本次交易全部交易对方承诺在本次交易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债及该等可

转债转股取得的普通股（包括因公司送股、 转增股本而新增获得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 （即

2020年1月20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

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亦不得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在12个月限制期届满后，可以按照如

下方式解锁：

1、第一次解锁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12个月，且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19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在前述经审计的标的

公司2019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下， 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次收

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公司

（或其下属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2、第二次解锁剩余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24个月，且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20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在前述经审计的

标的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下， 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

次收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十）转股期起止日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2021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19日。

（十一）转股价格的确认及调整

即本次发行可转债初始确定的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可转债购买资产的初始转股价格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一致，即10.07元/股。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初始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

至分。 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019年6月4日，上市公司除息0.10元/股，本次发行可转债购买资产的初始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为9.97

元/股。

（十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内， 如果上市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那么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当期转股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且不低于前

项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价格向下修正前提 转股期限内，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当期转股价格的90%

修正次数 不限

修正后的价格 当期转股价格

修正价格适用范围 全部存续的可转债

修正后的价格区间

1、≥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0%

2、≥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修正程序

1、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符合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2、公司召开董事会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3、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2、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内， 如果债券持有人提交转股申请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50%，那么当次转股价格应按照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价格向上修正条件 持有人提交转股申请日前20个交易日的均价≥当期转股价格150%

修正次数 不限

修正后的价格 当次转股价格

修正价格适用范围 当次转股的可转债

修正后的价格区间 等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修正程序

1、债券持有人提出转股申请；

2、公司核查提交转股申请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价运行情况是否符合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件；

3、如满足，则公司通知债券持有人及交易所以当期转股价的130%转股；

4、债券持有人完成转股登记。

（十三）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或者公司强制转股（详见“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 ）时，转股数

量的计算方式为：Q＝V÷P（计算结果舍去小数取整数）。

其中：V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金额；P为当次转股价格。

申请转换成的股份数量须为整数。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在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及应计利息。

（十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购买资产过户情况详见本公告“三、本次重组交易概述” 之“（二）实施情况” 之“1、资产过户

情况” 。

（十五）验资情况

本次购买资产验资情况详见本公告“三、本次重组交易概述” 之“（二）实施情况” 之“2、验资情

况” 。

（十六）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内， 如果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任意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则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本次发行全部存

续的可转债强制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

强制转股条件 转股期限内，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强制转股适用范围 全部存续的可转债

强制转股程序

1、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符合强制转股条件；

2、公司召开董事会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3、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强制转股方案；

4、公司通知债券持有人及交易所转股，完成转股登记。

（十七）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内， 如果本次发行可转债未转股票面金额合计不超过1,000万元，那

么对于已经解除锁定但尚未转股的可转债， 上市公司有权按照票面金额加应计利息赎回剩余全部或部

分可以赎回的可转债。

赎回条件 转股期限内，本次发行可转债未转股票面金额≤1,000万元

赎回适用范围 已经解除锁定、未转股的可转债

赎回程序 公司有权按照票面金额加应计利息赎回剩余全部或部分可以赎回的可转债

（十八）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70%， 那么对于已经解除锁定但尚未转股的可转债，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

权，将已经解除锁定的可转债的全部或部分按照票面金额加应计利息回售给上市公司。

在上述交易日内，如果发生除权除息事宜导致转股价格调整，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发生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事宜导致转股价格调整，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

计算。

每个计息年度内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债券持有人的回售权进入行权期，行权期长度为10个交易日

（含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首次符合回售条件的当日）。 行权期内，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公司申报，并按票

面金额加应计利息实施回售。 如果债券持有人未在行权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则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

回售权。

回售条件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当期转股价格的70%（如果发生除权除息事宜导

致转股价格调整，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发生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事宜导致转股价格调整，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

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

回售适用范围 已经解除锁定、未转股的可转债

回售程序

1、每个计息年度内，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首次符合回售条件，则债券持有人的回售权进入行权期，行权

期长度为10个交易日（含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首次符合回售条件的当日）；

2、行权期内，债券持有人向公司申报，并按票面金额加应计利息实施回售；

3、如果债券持有人未在行权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则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十九）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债不设担保。

（二十）信用评级情况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次发行可转债不安排评级。

（二十一）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可转债的发行费用（含税）合计约为4.97万元。

（二十二）发行登记实际情况与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及具体情况

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登记过程中， 未发生发行登记实际情况与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

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会承诺

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定向可

转债登记完成之日起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

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 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定向可转债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消

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

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定向可转债的买卖活动；

（四）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六、发行登记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峻

办公地址：上海市新闸路1508号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22169344

财务顾问主办人：谭轶铭、郭厚猛

财务顾问协办人：陆郭淳、张娜、陈若峰、陈柄翰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微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0层

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81350

签字执业律师：庄炜、胡义锦

（三）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江路1366号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永利、张笑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顺林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2号苏宁慧谷E07-2幢1104-1105室

电话：025-66049898

传真：025-85653872

签字资产评估师：高诚、陈蓓

七、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光大证券认为：本次定向发行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

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新增可转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登记手续合法有效。

（二）律师结论性意见

君合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定向发行可转债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定向

发行可转债的发行对象、发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定向可转债发行登记申请书》；

2、元盛电子、珠海亿盛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有关登记证明；

6、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在一定期间内不转让所申购可转债的锁定申请》；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1日


